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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訊公開疑義解析 
※本文摘錄自法務部調查局清流月刊 104 年 8 月號 

◎李志強（作者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政風室科長） 

壹、前言 

  立法院已於 104 年 5 月 5 日三讀通過《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

法》，亦即將本公約國內法化。如《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10 條「公

共報告」明定，各締約國均應依其國家法律之基本原則採取必要措

施，提高政府行政部門之透明度並簡化行政程序；由此可見政府機關

必須重視且積極推動行政透明措施，而與行政透明息息相關者即政府

資訊公開。然而，政府資訊應否主動公開或應人民申請而提供，其法

源依據除了《政府資訊公開法》（簡稱政資法）以外，還涉及《行政

程序法》（簡稱程序法）、《檔案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簡稱個資

法）等規定。由於上開法律對於申請人資格、提供方式、公開及限制

範圍等規定不一，在法規競合情況下，致使政府機關於處理時很容易

造成困擾，甚至衍生訴訟糾紛。有鑑於此，本文將就政府資訊公開常

見之疑義提出解析，期能協助政府機關及社會大眾釐清疑慮。  

貳、常見疑義解析  

一、何人可向政府機關申請提供政府資訊？ 

  政資法規定中華民國國民（指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在中華民國

設籍之國民及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僑居國外之國民）及其所設立之本

國法人、團體，可向政府機關提出申請，此外，還包含平等互惠國

之外國人（指以其本國法令未限制中華民國國民申請提供其政府資

訊者）。程序法則明定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閱

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由此可知資訊公開之對象

非屬一般大眾，僅限於行政程序中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依法務

部解釋，此係規範特定之行政程序中，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主張

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必要，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卷宗之程序規

定，並應於行政程序進行中為之，倘非行政程序進行中之申請閱覽

卷宗，即無上開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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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法》對於申請人之身分資格部分雖無明文規定，惟依檔

案管理局函釋，應依相關法令如政資法辦理。另依個資法規定，公

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應依當事人之請求，就其蒐集之個人資料，答

覆查詢、提供閱覽或製給複製本，可見申請人僅限於當事人。  

二、政府機關應人民申請提供政府資訊之方式為何？ 

  政資法規定，政府機關核准提供政府資訊之申請時，得按政府

資訊所在媒介物之型態給予申請人重製或複製品，或提供申請人閱

覽、抄錄或攝影，但其涉及他人智慧財產權或難於執行者，得僅供

閱覽。人民申請提供之政府資訊若已依法律規定主動公開者，政府

機關得以告知查詢方式以代提供。若屬行政程序進行中，依程序法

規定，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

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  

  如果人民申請提供之資訊屬於檔案，依《檔案法》規定提供方

式為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則各機關非有法律依據不得拒絕。另

依《檔案法施行細則》規定，檔案應以提供複製品為原則；有使用

原件之必要者，應於申請時記載其事由。在個人資料部分，政府機

關就其蒐集之個人資料，對於當事人可採答覆查詢、提供閱覽或製

給複製本等方式。  

三、政府機關應人民申請提供政府資訊之範圍為何？ 

  政資法明白揭示凡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政、措施及其他有關之

政府資訊，以主動公開為原則，並應適時為之。是以，除非有法定

限制公開之情形外，政府機關自應依人民申請而提供政府資訊，其

範圍包括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而存在於文書、圖畫、

照片、磁碟、光碟片、積體電路晶片等媒介物，及其他得以讀、看、

聽，或以技術、輔助方法理解之任何紀錄內之訊息。若是行政程序

進行中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維護其權益向政府機關申請提供

政府資訊，政府機關所提供之範圍則必須考量該申請是否為主張或

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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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法》對於政府機關提供之範圍並無明文，僅定義檔案係

指各機關依照管理程序，而歸檔管理之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及其附

件，亦即除非有法定限制提供之情形外，政府機關自應依人民申請

提供之。準此，政資法所定義之「政府資訊」，其涵蓋範圍較《檔

案法》所定義之「檔案」為廣，且檔案屬政府資訊之一部分。而在

個人資料部分，為避免人格權受侵害，政府機關提供之資料自以當

事人之個人資料為限。  

四、政府資訊限制公開（或稱豁免公開）之範圍為何？ 

  政資法第 18 條將下列九種情形列為政府資訊限制公開範圍：

（一）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律、法規命令規定應秘密事

項或限制、禁止公開者。（二）公開或提供有礙犯罪之偵查、追訴、

執行或足以妨害刑事被告受公正之裁判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

自由、財產者。（三）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

或其他準備作業，但對公益有必要者，得公開或提供之。（四）政

府機關為實施監督、管理、檢（調）查、取締等業務，而取得或製

作監督、管理、檢（調）查、取締對象之相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

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者。（五）有關專門知識、技能或資

格所為之考試、檢定或鑑定等有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影響其公

正效率之執行者。（六）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

或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者，但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

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七）個人、法

人或團體營業上秘密或經營事業有關之資訊，其公開或提供有侵害

該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權利、競爭地位或其他正當利益者，但對公

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

者，不在此限。（八）為保存文化資產必須特別管理，而公開或提

供有滅失或減損其價值之虞者。（九）公營事業機構經營之有關資

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妨害其經營上之正當利益者，但對公益有必要

者，得公開或提供之。法務部解釋前開條文，指出「對公益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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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不確定之法律概念，除應符合「公益」外，尚須「有必要」，其

應由受理請求機關就隱私權利益與公共利益進行比較衡量，並應符

合比例原則。另所稱「增進公共利益」，依實務見解，指社會不特

定之多數人可分享之利益而言。在此強調，本條文第 2 項設有所謂

「分離原則」，亦即政府資訊中若含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部

分，且非該資訊之全部內容者，政府機關應將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

之部分除去後，僅公開或提供其餘部分。此外，政資法還定有「情

事變更原則」，亦即限制公開之政府資訊，因情事變更已無限制公

開或拒絕提供之必要者，政府機關應受理申請提供。  

  程序法第 46 條列有五種限制公開情形：（一）行政決定前之擬

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二）涉及國防、軍事、外交及一般公務

機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三）涉及個人隱私、職業秘

密、營業秘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四）有侵害第三人

權利之虞者。（五）有嚴重妨礙有關社會治安、公共安全或其他公

共利益職務正常進行之虞者。此外，前述第２款及第３款無保密必

要部分，仍應准許閱覽。  

  檔案法第 18 條定有七種拒絕申請之情形：（一）有關國家機密

者。（二）有關犯罪資料者。（三）有關工商秘密者。（四）有關學

識技能檢定及資格審查之資料者。（五）有關人事及薪資資料者。

（六）依法令或契約有保密之義務者。（七）其他為維護公共利益

或第三人之正當權益者。檔案內容若含有前述限制應用之事項者，

應僅就其他部分提供之。另個資法於第 10 條則規定三種限制公開

情形：（一）妨害國家安全、外交及軍事機密、整體經濟利益或其

他國家重大利益。（二）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三）妨害該

蒐集機關或第三人之重大利益。  

五、法規競合時之處理為何？ 

  由於人民申請提供政府資訊在不同法律各有規範，也因此易產

生法規競合情形，政府機關究竟該如何處理？不無疑義。在法規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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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首先，政資法因定位為普通法，故如法務部所見，人民申請

閱覽或複製之政府資訊，如屬業經歸檔管理之檔案，自應優先適用

《檔案法》之規定處理。再者，法務部認為程序法第 46 條係規範

特定之行政程序中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

益之必要，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卷宗之程序規定，並應於行政程序

進行中為之；倘非行政程序進行中之申請閱覽卷宗，即無上開規定

之適用，而應視所申請之政府資訊是否為檔案，適用《檔案法》或

政資法。是以，人民申請閱覽或複印者，應視其是否為行政程序進

行中之案卷而適用不同之規定，由行政機關視具體個案情況參考上

開說明，分別依程序法第 46 條、《檔案法》第 18 條或政資法第 18

條等規定決定之。  

  又申請閱覽或複印之相關資料，其中若包含「個人資料」，則

尚應適用個資法相關規定。由於個資法僅賦予資料當事人查詢、閱

覽及複製其資料之權利，並未賦予人民得請求公務機關提供他人個

資之權利。個資法所規定之個人資料，並非屬保密或禁止公開之規

定，而僅係限制利用，且依本法第 16 條公務機關對於個人資料得

為特定目的外利用之範圍相當廣泛（例如法律明文規定、為增進公

共利益、有利於當事人權益等），故個資法對隱私權之保護係採最

低密度之保護。所謂得為特定目的外利用者，僅係限制利用之解

除，並不等於該涉及個人資料之政府資訊即應公開，是否公開仍應

依政資法予以檢視判斷，必亦無政資法第 18 條限制公開情形，始

得提供。  

參、結語  

  政府施政之公開與透明，係檢視一個國家民主化與現代化的重要

指標之一，為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政府機關均應正視且持續

推動行政透明措施。而本於依法行政原則，所有公務員對於政府資訊

公開之規定應先建立正確認識並據以執行，藉此保障人民知的權利，

進而實現行政透明之願景。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政風室 104 年 8 月份法令宣導】 

6 

 

 

【廉政小叮嚀】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公務員應

堅持廉潔，拒絕貪腐！ 

法務部廉政署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 

 

【廉政署受理檢舉方式─多元管道】 

一、「現場檢舉」方式：廉政署成立 24 小時檢舉中心(臺北市中山

區松江路 318 號 2 樓)，由輪值人員負責受理民眾檢舉事項。 

二、「電話檢舉」方式：設置「0800」檢舉專線，電話為

「0800-286-586」(0800-你爆料-我爆料)。 

三、「書面檢舉」方式：郵政檢舉專用信箱為「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 

四、「其他」方式： 

(一)傳真檢舉專線為「02-2562-1156」。 

(二)電子郵件檢舉信箱為「gechief-p@mail.moj.gov.tw」。 

 

 


